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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90_E5_95_86_E5_c40_643646.htm 一面是中国网购交易

额的突飞猛进，一面是金融危机下企业出口受阻，社会就业

压力加大。电子商务在消费与生产之间搭建了一个最为快捷

的通道：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上，创业的门槛降低了许多

。近年来，上至中央部委，下至地方政府，对电子商务都给

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不过，在现在的发展现状下，电子商

务地方性的法规政策明显走在了国家立法的前面。 国家立法

为时尚早 2009年5月26日，商务部信息化司司长李晋奇在第十

二届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大会上透露，目前商务部正在制定网

上交易管理办法，主要内容是规范欺诈。参与办法制定的广

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春泉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

时虽然没有透露管理办法的细节，但他表示，由于缺乏必要

的法规规范，已给网上交易的安全性带来隐患，从而影响整

个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了十几年，是唯

一一个与国外几乎没有差距的产业。目前，国家层面的立法

只有一个《电子签名法》，而整个电子商务领域的立法还没

有纳入议事日程。刘春泉指出，从国家立法规律上来看，某

个领域的立法往往是由于行业发展成熟，社会矛盾充分暴露

才会启动立法程序。而电子商务还是一个新生的产业，网上

交易涉及到交易本身、征税等细节，立法过早并不利于行业

发展。 另外，电子商务涉及到信息安全、交易、支付等不同

的领域，这些不同的领域都需要不同的法律规范，不是一部

立法就能解决的。 地方法规先行 “地方性政策法规走在前面



是对的。”刘春泉指出，目前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

都有了电子商务地方性政策法规。 地方法规对行业的态度主

要有两种，一种是以鼓励和促进为主，另一种是以规范为主

。北京在规范的政策出台之后就闹出了牌照风波，这一事件

说明：旨在规范的法规对于市场来讲还为时尚早。 2009年3

月1日，《上海市促进电子商务发展规定》(下称《规定》)正

式颁布。吸取了北京的教训，一出台就明确允许C2C形式的

一般网店经营者采取自愿办照的原则。与2008年北京的网店

新规相比确实更人性化，将个人和企业区别对待。 不过，业

内人士分析认为，没有太多关于C2C方面的规范，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是国家关于电子商务法律的缺失。如果地方先行出

台的规范，与后出台的国家法律相冲突，那么地方法规就会

非常被动，所以上海的《规定》先解决的是一些最基本的问

题。 虽然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将为未来国家立法提供参考，

但是，对于地方立法来讲，最好能够由电子商务行业专家参

与。否则，由政府官员单方面按照传统管理思维下出炉的法

规，往往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北京网店牌照事件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 政策日益落地 在地方性法规的鼓励下，地方的

政策就更加明确和落地。2009年6月上旬，浙江省教育厅下发

的《关于对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从事电子商务(网店)进行自

主创业认定的通知》规定，符合信用积分1000分、好评率98%

以上，月收入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从事电子商务(网店)

经营3个月以上，由毕业生本人注册4条标准，可认定为“自

主创业”，享受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同等待遇，如纳入就业

统计、得到高校“自主创业”资助金等，还能参照普通高校

毕业生灵活就业办法办理就业报到手续。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人才流动开发处处长公开对媒体表示：“已被认

定为‘自主创业’的网店，并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应届毕业

生原则上应可以享受各地的自主创业优惠、落户政策。” 在

杭州，自2008年至2010年，由市财政每年新增安排3000万元资

金，建立“电子商务进企业”专项资金对于企业应用电子商

务进行资助，其不仅包括企业建设独立的电子商务平台，也

包括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应用的企业。 无

独有偶，广东省政府和阿里巴巴也在近期共同设立了“广东

中小企业启动电子商务和在线管理软件的扶持基金”。预计

在两年内，对首次应用电子商务服务的中小企业给予一定的

补助。 新职业 新商机 网商托起就业与创业双通道 据正望咨

询日前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目前，淘宝网已经为全社

会解决直接就业38万人，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则将近百万。

报告还显示，所有在B2C、C2C平台上开设店铺进行售物的卖

家人数约为117万人，其中仅淘宝网上有店铺的卖家人数就达

到了105万人。 但是，这里面也有不容忽视的问题。阿里巴巴

集团资深副总裁、雅虎口碑总经理：“阿里巴巴有2000多万

中小企业，而我们在和他们沟通的过程中听到的最大的声音

是，他们没有合适的人才。这意味着，企业其实需要人，而

求职者却没有合适的途径找到这些需要人的企业。”基于此

，收集相关需求信息、做“中介”，为网商和就业者搭建桥

梁成为了一种新的热门的“生意”。 新职业：网络经纪人 别

人准备过暑假，而广东工业大学学生王达其，却更为忙碌了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他所承接的学子旅行社有很多

网上的推广事务需要处理。当然，忙碌的收获也颇为可观，

现在的王达其已经赚够了来年的学费。 原来，王某是一名“



网络经纪人”。在学校，他可是有名的电脑达人。一个偶然

的机会，王某参加了雅虎口碑网的网络经纪人大赛。他了解

到：很多商家都有着强烈的网络营销的需求，而这些技巧他

都懂。 “为什么我不能利用自己的网络知识来做些事情呢?”

于是，他开始四处洽谈有网络推广意向的商家，很快就和广

州学子假期旅行社达成了合作的意向。该旅行社的谢经理一

直都渴望能展开网络推广，但苦于自己缺少相应的知识，王

达其的想法正好契合他的需求。 目前的多数中小企业，还没

有能力单独成立信息部门，对于很多生活服务、采购和销售

的功能，企业不一定自己能完成，而是转化为一个社会化的

市场，在网上形成大量“中介”，这就为像王达其这样的新

职业网络经纪人的出现提供了沃土。 这种新职业的特质不同

于“被动”的就业，也不同于“门槛”很高的创业。金建杭

表示，“网络经纪人”将是互联网电子商务第三波浪潮。“

第一波网商是发生在企业层面，第二波浪潮是个人网上开店

，而下一波网商连商品都不需要，他只需要在互联网上提供

商家信息，就可以赚钱。” 事实上，所谓“网络经纪人”，

就是电子商务化的中介。在传统生活服务领域里的很多中小

商家，不懂得如何在互联网营销推广自己的服务，但他们有

这方面的需求，“创业者”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生活

服务领域商家在互联网拓宽自己的市场，同时为自己赢得一

份事业。在这样的需求背景下，“网点”则为“网络经纪人

”的发展提供一个类似于淘宝的网络平台。然而，“网点”

区别于淘宝的是，“网点”上销售的不是实体商品，而是网

络经纪人搜集的对中小企业有帮助的服务信息。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